
研商「登記機關依民事訴訟法第 254 條規定辦理訴訟繫屬註記

登記疑義」會議紀錄 

壹、開會時間：102 年 12 月 3 日(星期二)下午 2時 30 分 

貳、開會地點：中央聯合辦公大樓南棟 18 樓第 1會議室 

參、主持人：王副司長靚琇              記錄：張永穎 

肆、出席人員：(如後附簽到簿) 

伍、討論重點：(如後附發言重點) 

陸、會議結論： 

案由一、有關本部 99 年 9 月 27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050723

號函以「訴訟標的之法律關係於訴訟繫屬後未辦理註

記登記前已移轉於第三人，登記機關仍可受理該註記

登記」之規定，有否需要重新檢討修正或予以維持？  

說  明：按本部 99 年 9 月 27 日函，原係參照司法院秘書長 99

年 9 月 20 日秘台廳民一字第 0990019274 號函復意見

所作解釋，旨為防止訴訟紛爭擴大。惟於實務執行時，

因有在訴訟繫屬後未辦理註記登記前，已移轉取得訴

訟標的不動產之第三人提出陳情，並主張其乃信賴登

記簿並無訴訟繫屬註記資料而為善意取得，惟嗣後登

記機關准予辦理訴訟繫屬註記登記，將肇致其無法貸

款與開發利用受阻，且恐造成有心人士以此法律漏洞

恣意濫用後架空保全程序，故認為本部 99 年 9 月 27

日函釋有逾越民事訴訟法第254條(以下簡稱本條)第5

項規定立法意旨之見。為此，前由本部再度函詢司法

院秘書長，並經該院秘書長以 102 年 11 月 8 日秘台廳

民一字第 1020028911 號函復(如附件)在案。 

決  定：案經司法院與會代表說明，該院秘書長 102 年 11 月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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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函係重新釋明本條第 5項規定將訴訟繫屬事實予以

登記之立法理由，其旨在使「欲受讓該權利之第三人」

有知悉該訴訟繫屬之機會，避免其遭受不利益；且基

於後函推翻前函之原則，該院秘書長 99 年 9 月 20 日

函釋見解現已不採。準此，本部 99 年 9 月 27 日函釋

將停止適用。 

 

 

案由二、承上，倘本部99年9月2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90050723

號函經檢討停止適用，日後如遇有訴訟標的物已移轉第

三人時，登記機關審認標準為何？  

決  定： 

一、基於土地登記公示、維護實體法(如民法第 759 條之 1、

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)上之不動產交易安全，並參照司法

院秘書長 102 年 11 月 8 日函釋本條第 5 項規定將訴訟

繫屬事實予以登記之立法理由，旨在保護欲受讓該權利

之善意第三人，是訴訟當事人持已起訴證明向登記機關

申請訴訟繫屬註記登記時，如該訴訟標的不動產已移轉

(含訴訟繫屬前移轉)登記予第三人者，除該第三人係屬

非得主張善意取得之情形(如繼承移轉取得)外，登記機

關不予辦理訴訟繫屬註記登記。 

二、訴訟當事人如認為該第三人非為善意受讓訴訟標的不

動產，因屬私權爭執範疇，應由其訴請法院裁判，或另

循民事訴訟保全程序為之。 

三、另為避免因法院核發已起訴證明作業期程影響，以致

訴訟當事人無法及時向登記機關申請註記登記之爭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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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形發生，爰建請司法院轉知所屬法院確實依「辦理民

事訴訟事件應行注意事項」第 35 點規定，於受理聲請

後立即發給已起訴證明 1節，將由司法院於會後另行研

議辦理。 

 

案由三、承上，登記機關已依本部 99 年 9月 27 日內授中辦地

字第 0990050723 號函辦竣註記登記者，後續將如何處

理？ 

決  定：上開各案由之決定，將由本部整理後另循法制作業程

序令釋，另原經登記機關依本部 99 年 9 月 27 日函釋

辦竣訴訟繫屬註記登記者，依下列方式處理： 

一、由不動產登記名義人依上開令規定申請塗銷註記登

記；惟倘現登記名義人係於辦竣訴訟繫屬註記登記後

始予取得訴訟標的不動產者，因其非屬善意第三人，

不予受理其申請。 

二、登記機關於辦竣塗銷註記登記完畢後，應通知訴訟當

事人及申請人。 

 

 

柒、散會：下午 4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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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發言重點 

主席： 

吳委員、薛委員及在座各機關代表，大家午安，首先非常

感謝兩位立委反映民事訴訟法第 254 條(下稱本條)第 5項訴訟

繫屬註記登記規定，在實務執行上發生之疑義問題，而此議題

未來亦將涉及到登記機關同仁執行事宜，故本次會議特別邀請

兩位立委、司法院及縣市政府同仁共同討論。會議開始前先請

兩位立委協助說明。 

 

吳委員宜臻： 

副司長、法官、科長及各位與會先進大家好，本案為本人

辦公室接獲民眾陳情後提出，其陳情內容為一善意第三人在買

賣當時，土地登記謄本無發現有任何註記，但在陳情人完成所

有權移轉登記後，某天欲處理該筆土地並申請土地登記謄本，

卻發現非他的前手以外之其他訴訟當事人之訴訟案號被註記在

其土地登記謄本。該註記在法律上雖非限制登記，但各位都知

道，在民間實務交易或移轉不動產時，將造成陳情人非常大的

負擔。 

本人後來研究才發現，此註記登記乃依照內政部 99 年 9 月

27 日函辦理，該函又是依照司法院在 99 年 9 月 20 日函意見辦

理。然本條第 5項規定本來僅要處理在訴訟繫屬中，一方當事

人將訴訟標的之法律關係移轉予第三人之情形，本案陳情人已

非是第三人，且完全是善意的，卻仍有內政部 99 年 9 月 27 日

函適用，本人認為該函某個程度有擴大解釋本條規定之虞，所

以本人認為須就本條第 5項立法意旨釐清，重新建立處理原則。 

另本人認為本條如被過度擴張解釋，某個程度將架空保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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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分，只要向法院提起訴訟取得已起訴證明，即可影響所有權

人權益，且無須提供擔保金，實務上將會發生濫用註記登記情

形，並變成阻礙市場交易的一種手段，無須付出任何代價，在

法律上將是個漏洞，謝謝。 

 

薛委員凌： 

副司長、法官及各公會代表大家好。今天吳委員所談的為

法律層次之問題，惟本人辦公室亦接受本案陳情，並從實務不

動產交易觀點切入，因人民乃信賴政府公示登記資料，如事後

被突然註記登記，試想土地所有權人做何感想，如有影響到民

眾權益，是否該負責，希望藉由本次會議聽取大家意見，謝謝。 

 

主席： 

兩位委員對於本次會議背景說明的相當清楚，以下將直接

進入討論事項。 

 

案由一、有關本部 99 年 9 月 27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90050723

號函以「訴訟標的之法律關係於訴訟繫屬後未辦理註

記登記前已移轉於第三人，登記機關仍可受理該註記

登記」之規定，有否需要重新檢討修正或予以維持？  

內政部地政司林科長家正： 

本部99年9月27日函係參照司法院秘書長99年9月20日函示

意見，認為本條第5項規定立法意旨，主要為保障受讓人及他造

當事人權利，防止紛爭擴大情形，縱訴訟標的已移轉第三人，

還是可以辦理註記登記。而兩位委員已分別從法律面及實務面

提出許多不合理之情況，所以，本部特別於今年再次向司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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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書長函詢。 

本部就司法院秘書長102年11月8日函復內容解讀，大概有

兩個重點：1.本條第5項之立法目的，主要為使「欲受讓權利之

第三人」有知悉訴訟繫屬之機會，避免遭受不利益之情形；2.

實際上可否辦理註記登記，仍應由登記機關本於權責辦理。此

外，其中又似可解讀出司法院秘書長102年11月8日函示對於本條

第5項立法理由已重作闡示及變更限縮。惟本案應重新檢討或繼

續維持本部99年9月27日函規定，可能須先就教司法院代表對於

本司上述解讀有無誤解。 

 

司法院民事廳石法官有為： 

本院之意見如同上述解讀，並無錯誤。102年11月8日函為

本院最新立場，之前99年9月20日函已被後函推翻，至於本條第4

項及第5項之立法意旨，102年11月8日函說明很清楚，沒有另外

補充。 

 

內政部法規會薛科員宇舜： 

本條為司法院之主管法規，本人在此解讀第5項之規定，司

法院函提到強調保護之對象為欲受讓該權利之第三人，又以該

立法意旨觀之，其保護者為將來可能受讓訴訟標的之第三人，

是潛在的所有社會大眾，至於本案已受讓移轉登記之第三人，

是否為本條第5項保護之對象，建請司法院幫我們補充。 

另本條第4項及第5項應互為補充關係，第4項為法院知道訴

訟標的移轉即應通知受讓第三人，讓其有參與訴訟為自己權利

主張辯護之機會，是以，本案已移轉之第三人是否應由法院通

知，請其於訴訟中主張屬善意受讓，以徹底解決法律關係，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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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併請司法院幫忙確認。 

 

司法院民事廳石法官有為： 

本條第5項規定為民國89年增訂，本院在回覆102年11月8日

函前曾請教當時提出法案之學者，其意思為在某程度上，認為

不需當事人提供擔保進行假扣押或假處分，而提出一個比較便

宜行事的訴訟註記。至於本案舉例之狀況，若法官發出已起訴

證明後有移轉者，該學者認為地政機關不要受理辦理註記登記。 

剛剛貴部法規會提到本條為本院主管法規，惟每一個案須

要法官自行判斷適用，司法行政不能干涉法官判斷，故本院不

能依行政立場說明該條應如何適用，故抱歉容本人不宜說明過

多。 

 

主席： 

自始我們解讀本條所稱受讓該權利第三人，乃是以廣義之

第三人認之，故在登記機關實務執行上，乃採任何第三人皆可

註記之標準辦理註記登記。請問各位有否其他意見？ 

 

吳委員宜臻： 

貴部法規會所提本條第4項及第5項之關係，其實本人亦在

思考本條是否為適用追及的註記的移轉。因在訴訟繫屬中，法

院已知有第三人，且透過訴訟通知之方式去通知該第三人，再

交給予其中一方當事人已起訴證明，立即註記在有可能去移轉

第三人或移轉登記未完成之不動產。其適用的前提，一定要包

含法院在知悉訴訟繫屬中，有知悉第三人並通知第三人之下始

可適用，兩項規定其實應合併解讀，這樣才可某個程度限縮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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謂第三人。 

剛剛司法院代表亦提到現行法條規定並不是規定非常清

楚，而適用法律時，又會涉及到個案之法官有無通知，這又需

要個案評價個案法官是如何適用本條規定，故司法院民事廳在

此不願意說明一定要如何處理。 

而本人認為從立法意旨之大方向，原則上是要使受讓這權

利之第三人知悉訴訟，如知悉後還去受讓，當然須註記及追及。

惟當第三人並不知悉訴訟，且法院無通知之情況下，如還擴張

解釋為本條規定訴訟追及，本人認為本條適用範圍並沒有那麼

大。 

 

桃園縣政府地政局陳科長純彰： 

我剛提供桃園地方法院給本縣兩張公文，本案例為登記名

義人A過世後繼承予B，而B繼承後移轉予C，C取得土地後信託

予D蓋屋出售。在房子即將完工時，突然有人針對B(繼承人)提起

確認繼承權之訴，經法院核發已起訴證明，並向地所申請辦竣

註記登記。惟註記登記後，委託人與受託人C及D因為房屋無法

出售無銀行肯貸款，所以提出陳情，經內政部函轉至司法院，

該院以訴訟中不方便解釋函復，故本縣後續發函地方法院詢問

本案有無辦理註記登記必要。 

法院第1次函復內容重點為依照本條立法說明，並無限制移

轉，但必須等到訴訟終結後始可塗銷註記；法院第2次回復登記

機關是否為註記登記，核屬行政機關之權責，應由主管機關本

於職權自行審核辦理。而陳情人向起訴人提出價金處理，起訴

人甚至不願意協商，以上事件凸顯本條適用上之制度漏洞，故

該案由本縣在102年10月底塗銷註記登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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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實我們都知道本條規定係為陳明當事人恆定主義，89年

增加第4項及第5項規定，乃為宣示訴訟事實，本縣贊同會議資料

所擬，否則只憑已起訴證明即辦理註記登記，可能會發生很多

類似上述案例情形。另就受讓人是否為真正善意或惡意如有爭

議，應循司法途徑予以解決。  

 

內政部地政司謝視察婷琳： 

93年時新北市政府即曾發生類似案例，承受人買賣不動產

時，登記簿並無註記登記，至辦竣所有權移轉後才被申請辦理

註記登記，該承受人並訴請法院塗銷該註記；惟臺灣高等法院

於95年裁判，該註記僅影響將來訴訟終結後是否受善意取得之保

護，及得否請求損害賠償之實體範圍，故駁回塗銷註記登記之

聲請。99年新北市政府又來文詢問已移轉第三人情形是否可再辦

理註記登記，經查本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，該受讓第三人都有承

擔訴訟機會，但該第三人是否為善意受讓，地政機關並無法去

審究；另第4項規定法院若知悉訴訟標的移轉時，應把訴訟繫屬

事實通知第三人，所以避免日後一再移轉使法律關係複雜，產

生更多善意受讓人，故同意依司法院秘書長99年9月20日函示，

基於避免紛爭繼續擴大理由，作出本部99年9月27日函釋。惟本

年司法院函復應否註記登記原則變更為登記機關應審認之範

圍，按理，登記機關只配合本條規定辦理註記登記，故建議將

來有類此移轉第三人情形案件時，宜個案函詢法院。 

 

吳委員宜臻： 

我贊成桃園縣政府認為辦理註記登記是登記機關權責之看

法，雖然要登記機關個案審認是否為繫屬當事人?承當訴訟與否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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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的是很為難登記機關。 

惟就實務審查層面來看，倘就訴訟標的物為已登記之不動

產，而且是從訴訟繫屬當事人一方移轉之情形，登記機關可從

法院核發已起訴證明中之當事人欄，對應土地登記謄本歷次移

轉登記名義人資料予以審查，倘已起訴證明之當事人與前手登

記名義人不符，原則上就不應該註記登記。 

如果一直將本條第4項及第5項規定單獨解讀，只要有標的

物相同就通通辦理註記登記是不合理的。另司法的被動性很強

烈，不會因為個案行政事項而去答覆任何事情。以上提供參考。 

 

主席： 

綜上討論聚焦結果，本部99年9月27日函不限程度將所有已

移轉第三人的不動產物權都可辦理註記登記，參照司法院秘書

長102年11月8日函示與本條第5項規定立法意旨不符，故本部99

年9月27日函將循行政程序停止適用。 

 

案由二、承上，倘本部99年9月2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90050723

號函經檢討停止適用，日後如遇有訴訟標的移轉第三人

時，登記機關審認標準為何？  

主席： 

本部99年9月27日函停止適用以後，其未來全國108所地所同

仁審認標準為何？本議題討論重點，接下來請主辦科科長說明。 

 

內政部地政司林科長家正： 

本議題乃承上司法院秘書長102年11月8日函示，是否辦理註

記登記應由登記機關審認。恰如主席提到全國共有108個地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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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部分審查同仁並不諳民事訴訟法規定，故希望藉這次會議討

論出一個審認標準，不論對內部登記機關，或對外部登記名義

人，抑或訴訟當事人都有所遵循。 

本司初擬2個型態，型態1，即委員所提出，權利標的物已

移轉第三人，但這第三人非受讓自訴訟當事人之一方，登記機

關即不予受理；型態2，即從司法院秘書長102年11月8日函推論，

亦即申請登記時權利已移轉第三人，這時登記機關就不應該辦

理註記登記。 

就以上2種型態，本次會議資料擬從本條訴訟恆定及第401

條既判力層面分析，如從第401條既判力層面來看，現在學說或

司法見解乃採認訴訟標的已移轉者，原則上對於受讓人還是有

拘束力，但其如為土地法第43條規定之善意受讓人，其實是可以

排除拘束力之束縛。故從這角度來看，我們會比較偏採型態2，

但繼承取得者將予排除。 

此外，我們也考量到法院在核發已起訴證明，有時將因為

作業緣故而無法立即核發，而造成訴訟當事人爭議。所以我們

希望司法院能轉請法院依照「辦理民事訴訟事件應行注意事項」

第35點規定，儘速發給訴訟當事人已起訴證明，俾利當事人儘速

持向地政機關辦理註記登記。 

 

司法院石法官有為： 

關於本條適用到底是限於債權關係，還是僅限於物權法律

關係？這個在法界仍有爭執。有一派認為債權或物權關係都可

以，但保守一派則認為應該限於物權法律關係為起訴標的才可

以，目前實務上是有爭執的。另洽詢本條修法學者，其認為本

條第5項在物權及債權關係都有適用。又目前法院在核發已起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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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明書，多不區分債權或物權，只有極少數法官認為是物權關

係。 

另就既判力效力，依照目前實務見解可確定的部分，既判

力受影響者只有物權關係才有。所以本案所擬意見，本院基本

沒有意見，但如果要以「既判力範圍」作為基礎論述，某程度

跟目前法院既判力效力是有矛盾的。   

第2部分因並未獲授權。將帶回本院研究。 

 

吳委員宜臻： 

這樣是否只需強調基於土地法第43條絕對效力去推論。 

 

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地政發展委員會陳主委文旺： 

本案其實應該從本條第1項規定，應先由訴訟標的之法律關

係做解構。以訴訟標的關係來講，最主要的是請求權，請求權

則有請求權與被請求兩造，在法的概念上應該有這3個構造要

件，才會構成1個訴訟標的。今天清楚在本條第5項立法理由提

到，只是將訴訟繫屬的事實登記在登記簿內。剛司法院法官也

講到一個關鍵點，其實本條係純屬事實公示，我的結論是判斷

標準應該要回到假扣押的概念，如果當事人已經移轉第三人，

回歸到剛那個法的概念第三人的土地跟訴訟的土地一點關係都

沒有。所謂純屬事實的公示，登在不相關的土地登記簿上有何

意義？如果原告用追加訴訟的方式，才將第三人的不動產拿來

註記，這才是合理的，所付的社會成本也應該較少。所以我覺

得依立法目的、說明及訴訟標的要件來看的話，審認標準應該

類同假扣押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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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法規會薛科員宇舜： 

依會議資料擬辦內容中，想確認申請人送件時，地政同仁

是否有去審認善意取得之可能性？ 

 

內政部地政司林科長家正： 

目前擬定方案有關善意惡意部分，登記機關並不去審認，

除非像繼承這種概括承受訴訟情況，如果沒有排除顯不合理。

所以當時我們會去特別引用土地法第43條善意第三人之概念將

繼承排除在外。 

 

主席： 

請教與會公會代表有無意見。 

 

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高秘書長 

沒有意見。 

 

中華民國不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張副祕書長興邦 

我們支持今天貴部重新檢討有關本條註記登記之解釋令，

這樣可以避免有心人利用這樣的便宜工具做為要脅。如果已起

訴證明可追及第三人而在土地登記簿上有所註記，會讓土地處

分效能，包括交易、融資、開發銷售等都會遭遇到困擾。這樣

的影響也不符合行政上比例原則，所以我們支持就目前來做限

縮性的檢討作法。 

臺北市政府地政局陳股長秀玫 

前一陣子本市也有信託財產之註記登記情形，故本市建議

除繼承取得外，信託取得也應予排除。因為信託財產名義上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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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託人所有，實質上並非受託人自有財產。參照臺灣士林地方

法院101年度重訴字第79號裁判理由提到，信託登記是公示目

的，保障受益人與交易之第三人，受託人並非信託登記之保護

對象。倘若受託人係自無權處分之委託人取得信託財產之信託

登記，並非取得信託財產之所有權，自應承繼委託人之權利瑕

疵，因此，無從援用土地法第43條對抗真正權利人之餘地。所以

本市也就認為應將信託登記受讓予以排除。 

 

內政部地政司林科長家正： 

信託取得是否應該排除，其關鍵點在於該信託移轉是否為

土地法第43條規定所保護之範疇。現行考量信託登記種類有：自

益信託、他益信託、宣示信託、遺囑信託、公益信託等多種態

樣，倘遇有個案疑義，宜依個案屬性再行研究。 

 

桃園縣政府地政局陳科長純彰 

依剛法官所提，本條註記的確包括物權跟債權，剛所提到

確認繼承權案例，我相信應該也是債權的部分。剛本人發言不

是說要將責任加給登記機關，故不要誤會要把這個責任加給登

記機關的人員，只是說上述本縣案例，很明顯，在未起訴之前

都移轉到第三人，將無須辦理註記登記。 

 

內政部地政司林科長家正： 

本次會議決定後，登記機關將遭遇訴訟當事人質疑法院既

核發已起訴證明，但登記機關為何不辦理註記登記，故特別召

開本次會議討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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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： 

本人還是要強調訴訟繫屬事實註記登記是被動的，一旦發

生爭執，最後被告的、或被爭議的，全都是要由登記機關概括

承受。當時看到司法院秘書長102年11月8日函時，指出這是登記

機關本諸職權的權限，還有剛桃園縣政府陳科長發言，本條規

定註記登記審核不是要加重我們自已的責任，我們怎樣做也不

違背司法院的解釋。 

但重點是，司法院告訴我們這是我們登記機關的權限，無

論登記機關決定，都逃不了任何一方的質疑及挑戰，這承擔很

重壓力。如果今天大家覺得從專業的角度，像司法院、兩位委

員、縣市政府都認為沒有問題，我們以後就以型態2審核，登記

機關同仁也有所遵從。 

 

雲林縣政府地政處陳科員仲屏： 

關於案由二擬辦一第三行，說明訴訟繫屬後未辦理註記登

記前業已辦竣所有權移轉，如果在訴訟繫屬前就已經移轉該怎

麼處理，有沒有含括進來？ 

  

司法院石法官有為： 

本人剛才也有注意到有此語病問題。 

 

內政部地政司林科長家正： 

本議題討論訴訟繫屬後取得之情形，既已決定採型態2不予

註記，訴訟繫屬前已取得，當然不予註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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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： 

以上決議方向確認，屆時函轉縣市政府將再整理文字，詳

予說明。另本次會議結論並經簽奉部長核可後辦理。 

 

案由三、承上，登記機關已依本部 99 年 9 月 27 日上開函釋辦

竣註記登記者，後續將如何處理？ 

 

內政部地政司林科長家正： 

案由三主要是討論如果今天的決議作成令釋，令釋前已依

照99年函示辦理註記者，後續該如何處理。 

 

主席： 

擬辦為責由當事人提出申請，登記機關不主動處理塗銷登

記。另登記簿已於註記登記完竣後始受讓第三人者，其顯然知

悉訴訟繫屬事實，就不應准予塗銷，請問各位有沒有什麼意見。 

 

吳委員宜臻： 

如果面臨到的是型態1的狀況之下，型態1的情況本來就不

應該予以註記的，現在擬辦的處理範圍是建議現不動產登記名

義人應該要如何處理呢？還是要回歸到土地登記規則？後續要

如何處理比較好？ 

 

內政部地政司林科長家正： 

向吳委員說明，我們現在決議採型態2，故訴訟繫屬前已取

得，當然不予註記。之前有辦理註記登記者，將請現登記名義

人向登記機關申請塗銷登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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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： 

原則決議按擬辦及上述討論共識辦理，另由本部整理結論

文字。 

 

薛委員凌： 

本人接到很多民眾陳情案件，有的真的會想去跳樓，因為

白白買塊土地，忽然之間被註記了，他們的規劃或是事業都全

部破散，希望地政司儘快處理，保障民眾權益，謝謝。 

 

吳委員宜臻： 

我想最後做個結論，非常感謝司法院在協調過程幫我們找

到相關法源。另回應桃園縣政府處理方式，這個個案其實是由

登記機關按照土地登記規則自行判斷，只因為這個准駁的標準

涉及到司法院的權限解釋，而引發本案爭論。我個人會認為說，

本條係為要保護善意第三人，立法者並沒有要架空相關保全程

序，但實務上看到司法院常常使用第三人的概念，在函令中就

被擴大了。 

我們希望透過這幾次的協調把本條適用範圍釐清清楚，如

果後續實務執行上仍有不清楚之處，將由司法院與我們立法委

員解決，以免增加登記機關的困擾；另有其他特殊個案，並請

儘可能提出，讓我們在將來有討論的可能，以上謝謝大家。 

 

主席： 

感謝吳委員、薛委員及司法院等機關，散會。 

 


